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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域生态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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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要:近年来,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公共事务治理研究中。通过对合作博弈的分析,给出了流域生态

实施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 4个机制: 参与机制、效用转移机制、谈判协商机制和监督机制。通过对这 4个机制的经济学分析和说

明,得出参与机制是形成共同治理的基础, 效用转移机制是利益者合作的动力, 谈判协商机制是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,监督机制是

实施共同治理的有效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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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In recent years, stakeholder governance theory was applied to public affairs field increased gradually .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opera-

tion game, this paper ga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shed common governance by four mechanisms: Participation, utility transfer mechanism, negotia-

tion mechanism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. After demonstrated and analyzed the four mechanisms, this paper drew the conclusion: The participation

mechanism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on governance, the utility transfer mechanism provided the stakeholder cooperation motivation, the negotia-

tion mechanism was a reasonable mechanism on the benefits balancing,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was the effective guarantee on the implementation

of common governanc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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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引言
随着经济发展和水资源短缺, 流域生态问题正受

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关注。目前, 我国仅依靠政府强

制力量和行政权力进行治理,流域生态治理效果并不

十分理想。由于流域生态具有公共品特性, 流域内利

益相关者对生态治理经常会采取非合作博弈策略, 所

以通常出现/囚徒困境0的博弈结果。如何才能实现流

域内各利益方的合作博弈呢? 这需要以下条件
[ 1]

: ¹

存在着共同利益。流域内良好的生态环境, 如清洁的

水源、丰富的物种、优美的环境等是大家共同的福利,

生态质量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到流域内利益者的收益。

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大家共同的追求, 这是形成合

作的前提条件之一。º参与者的自愿、平等和互利。

在合作博弈中, 各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,自愿参与达成

的契约是协商同意的结果,互利体现为各参与者能从

合作博弈中分享到合作收益。 »必要的信息交流。合

作博弈强调通过信息交流、讨价还价的谈判形式来达

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。这种方式有助于消除各参与方

之间的信息不对称, 可使各参与者对合作结果有一个

较稳定的预期。 ¼强制性契约。契约的达成需要经过

各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和协商,一旦达成就具有强制性

和法律性。所以,经过相关利益方谈判后缔结的契约

具有很强的约束力, 参与者若有违背,将受到相应的惩

罚。这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、共同协商达成具有约

束力的流域开发计划方式在国外流域治理中被经常应

用[ 2, 3]。

我国流域生态治理面临的现状恰恰是缺乏部分合

作条件。流域利益相关者对流域有着共同的利益, 但

在流域生态治理过程中仍采用单向政府治理方式。如

在制订流域生态规划目标时,都是由政府单方面做出

规划,缺少其他利益方的参与,缺乏双向或多向的信息

沟通。尽管依靠政府单向强制性力量来解决流域生态

问题会有效果, 但治理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和非合作风

险大大增加,表现为其他利益方被动接受,工作中的不

配合等。此外, 在利益分配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,包

括生态补偿在内的利益补偿形式还没有真正落实等。

为了解决好流域生态问题,我们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

验,实施流域生态共同治理模式,形成利益者之间的合

作博弈。通过对博弈条件分析和延伸, 我们构建了流

域生态共同治理机制模型:公众参与机制、效用转移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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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、谈判协商机制和共同监督机制。

2  公众参与机制

首先应从法律上保证每个利益方都能以不同方

式、机会均等地参与到流域生态治理事务中来,以确保

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具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权力。我国宪

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,人民依照法律规定,通过各

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。宪法第九条

规定:矿藏、水流、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等自然

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, 即全民所有。环境保护法第六

条规定: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,并有权

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。水

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: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

护水环境,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。

这说明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流域生态治理事务中在法

律上是支持的。

其次是从经济角度考虑,只有当参加合作的利益

方获得的收益大于或等于其损失时, 利益相关者才会

有动力参与到流域合作治理中来。假设在一个流域范

围N中, Pi, j I N,令( i, j)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利益相关

者共同体。在每个相互关系中,Pi
j记作 i从相互合作

中得到的收益增量, Ri
j为 i由于参与到合作中引起的

损失量。只有当 Pi
j \Rij时, i方才会有动力参与到流域

的合作治理中; 同理,只有当 Pji \Rj
i时, j方才有动力参

与到与 i的合作中来。所以, 只有当 Pij \Rij , 且 Pji \Rji

时,两者的合作关系才能形成。同样,当流域的利益相

关者有很多时, 利益相关者从共同治理中得到的总收

益大于总成本时, 2Pij \ 2Rij ( i, j= 1, 2,)才有可能实施

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。

3  效用转移机制

能否有效实施流域共同治理, 流域内各利益相关

者会根据自身的收益做出是否合作的判断, 所以利益

分配是个关键问题。由于流域是一个特殊的区域组

织,流域内利益相关者拥有多种不同利益诉求,利益分

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是实施激励的关键。如果有利益

者得不到合理的收益预期,那么流域的共同治理就不

容易实现。

假设参与人 i参加共同治理后的收益为 Xi, 不参

与共同治理获得收益为U i, 对合作的集体而言, 如果

想实现流域生态的最大化,就是要寻找一种分配方案,

使Xi> U i, i= 1, 2, ,n。即合作后的收益大于不合作

的收益。V( N) = 2
n

i= 1
X i , V( N)表示流域内利益相关者收

益(福利)总和。对流域内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问

题,可考虑采用夏普利值的方法来求解。夏普利值是

Shapley L S提出的用于解决多人(方)合作博弈问题的

一种数学方法。对任意 n 人合作博弈( N, V) , 存在唯

一的向量函数 U,Ui(T)表示在合作 I下第 i成员所得的

收益分配[ 4] ,则; Ui ( T) = 2
S ( i I S)

X( s ) [ T( s)- T( s / i ) ] , i

= 1, 2,n; X( s) =
( s- 1) ! ( n - s) !

n!
。式中, S 为集合

I中包含成员 i的所有子集, s为子集 S中的元素个数,

n为集合 I中的元素个数, w ( s)为加权因子, v ( s)为子

集S的收益, v( s/ i)为子集 S中除去 i后取得的收益。

假设某饮用水源地流域进行生态保护, 流域内有

3个属地政府 A、B、C。为了保证治理的效果, 国家流

域管理机构强制属地政府投入保护成本。如果三方政

府投入的成本不同, 而且各政府净收益与属地其他利

益方的收益一致,那么效用转移机制就要合理分配水

资源的净收益, 获得收益较大的利益方应向收益较小

的利益方进行收益(或效用)转移。假设 3个利益相关

方的收益情况见表 1。
表 1  各合作利益方收益情况

利益合作方 A B C A+ B A+ C B+ C A+ B+ C

净收益 20a 40a 60a 100a 120a 140a 240a

  根据夏普利值的计算公式, A、B、C三个利益合作

方净收益分别为:

UA=
20a
3 @ 1

+
(100a- 40a) + (120a- 60a)

2 @ 3

+
240a- 140a

1 @ 3
= 60a

UB= 40a
3 @ 1

+ (100a - 20a)+ ( 140a- 60a)
2 @ 3

+
240a- 120a

1 @ 3
= 80a

UC=
60a
3 @ 1

+
(120a - 20a)+ ( 140a- 40a)

2 @ 3

+
240a- 100a

1 @ 3
= 100a

由计算结果可见, 三方都比不合作情况下获得的

收益高。如果某利益方收益低于夏普利值, 那么获益

多的一方应按照该值合理补偿分配给其他利益方。假

设A区合作后得到 20a单位,则需要其他利益者再补

偿给A区 40a单位。因此在流域共同治理中,尤其是

流域上游为了保护流域生态放弃了一些收益,那么对

获益较多的成员(尤其是下游的利益者)应给获利少的

上游地区以合理的生态补偿。只有通过这种效用转移

机制,才能使参加流域共同治理的各利益方都能获得

合理收益,才会有动力将合作维持下去。

事实上, 我国在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方面并不理

想
[ 5]
。补偿的标准和利益分配并没有按照理论分析来

进行。主要原因有: ¹由于传统观念的存在, 主要是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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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域生态资源的有偿使用性认识不足, 没有形成良好

的资源交易市场氛围。º对生态价值的研究不深入,

对生态价值的标准难以准确衡量。 »尽管夏普利值很

公平,采用合作后各方的边际增量来确定给予的补偿

量,但在流域生态计算中,它们的特征函数较难准确界

定。因此, 尽管理论上运用夏普利值可解决流域利益

的公平分配问题,但真正采用该方法实施的难度较大。

不过,效用转移机制为流域合作的动力与收益公平提

供了理论支撑。

4  谈判协商机制
流域利益相关者包括流域居民 ( R)、渔民( F)、企

业( E)、市民( C)、供水公司( SW)、政府部门( G)、非政

府组织( O)等,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。居民追

求的是优美环境和收入; 渔民追求的是能收获更多的

鱼来增加收入; 企业追求的是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排

污权;市民追求的是洁净的水源和环境;供水公司关心

的是水质和水量;政府官员关心的是职位升迁和收入;

非政府组织关注的是生态的多样性和环境保护。谈判

协商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考虑不同的利益诉求,找到合

适的流域开发利用价值, 避免单方面做出决策和规划

时侵犯其他方的利益,寻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谈判解,

从而制订出合理可执行的流域生态规划。

本文借用 Jan Svejnar的纳什扩展模型来研究上述

利益相关者的谈判过程[ 6]。该模型中谈判解由各方的

威胁点、谈判力和对谈判破裂担心程度决定。我们令

谈判方 i从谈判协商结果中得到的净收益为 Xi ;其谈

判 C力定义为Ci ( Z) | 0< Ci< 1| , Z 为影响谈判结果的

外生变量,该变量集为受社会影响力、政治地位、经济

地位影响的向量集[ 7]。因此,设 2
n

i= 1
Ci= 1, 9X i / 9Ci > 0,

表示谈判协商的收益与谈判力正相关,即谈判力的增大

会使收益增加。并且 lim
riy 0

Ui ( xi ) = 0, lim
Ci y ]

Ui ( X i ) = Ui

(X ) ,其中 X= 2Xi。此外,我们把谈判破裂担心程度( f )

定义为 fi= Ui ( Xi) /U
c
i ( Xi)。各方的谈判破裂担心程度

由谈判协商方效用函数决定,且假设谈判力与谈判担心

程度的比值相等,即谈判力越强的利益者同时也越担心

谈判破裂。

我们假定U i是凹函数,流域上下游对水资源收益

(X)的分配进行谈判。C1 和 C2 分别为上游和下游的

谈判力。用 Xij表示 j向 i提出的关于 X的分配方案。

如果双方首次都提出非常极端利己的分配方案,即 U1

(X11) > U1( X12)或U2( X22) > U2( X21)。考虑到谈判可

能发生破裂,他们可能会相互妥协。给定 j的要价Xij,

那么 i就知道自己对破裂的担心程度和谈判力的比

值, Pi= f ( X ij ) / Ci , i= 1, 2。当 p1> p2 时,上游做出让

步;当 p1< p2 时, 下游做出让步。如此反复,直到双方

都能接受的时候停止让步,此时 p1= p2, Xij= Xii ,即上

下游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期望收益。对流域内多个利益

相关者的谈判, 我们仍可采用该谈判的方法。同样假

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效用函数为凹函数。在谈判的最

优解处,存在有 f i / Ci= f i / Cj ; i , j= R, E , + O; i X j。

通过分析可知, 各方的效用取决于他们的谈判力

和最优解处的边际效用。给定最优解处的相对边际效

用,谈判力越大的一方,他的效用目标实现程度越高。

如果给定相对谈判力, 那么各方在最优解处的效用实

现程度对比就由效用函数的形式来决定, 即由各方的

具体特征决定。在流域的相关谈判方中, 政府的谈判

力最大,而流域居民、其他政治力和经济力影响小的利

益方都存在较低的谈判能力, 极端情况下可能被忽略。

这样,流域生态治理与开发很多时候变成了政府的单

方强制行为,同时也可能会损害其他方的收益。

同理,跨区域谈判也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如北京和

河北的潮白河密云水库流域,密云水库为北京饮用水

源地,必须要进行流域生态保护,由于地方官员的政治

地位差异,北京市委书记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委员, 在整

个政治体系内有更大发言权, 河北省则不行, 两地政府

的谈判力不在一个水平上。北京市政府拥有更高的谈

判力,其效用目标实现程度越高,在谈判中处于领导地

位,这样就会影响到利益的分配。结果是,多年以来河

北省张承地区为了保护该流域生态付出了很多的牺牲

而没有拿到相应的补偿
[ 8]
。

我们曾论证了在效用转移机制中可采用夏普利值

方法给予补偿, 调动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积极性, 这是

比较公平的方法。但该方法需要估算合作成员各种组

合的具体特征值,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难度。而且

对流域生态价值来讲, 更难以精确算出具体数量。因

此,利益分享可采用谈判协商机制来进行[ 9] , 这样相对

容易实施。但是在实施过程中, 要想实现流域内谈判

最优解的存在, 需要保证参与者谈判地位和谈判力大

小基本平等。在政府和其他利益者谈判时, 必须要降

低政府的强势谈判力,政府应让权于民[ 10] , 政府只负

责做好组织谈判和监督的工作, 让其他利益相关者参

与谈判,这样才可以达到流域内生态利益的相对最优

分配。

5  共同监督机制

通过流域内利益相关者谈判协商确定的契约, 需

要在有效监督下执行才能达到预期收益。在流域的生

态治理中,由于各利益相关者都是委托人,最优的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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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到底委托给哪一方才能实现流域生态价值的最大化

呢? 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行使了监督权, 本文讨论了

政府对流域的监督模式。

假定流域生态规模及其收益、政府机构的技术及

利益者的偏好不变, 流域的福利最大化 maxU 和流域

生态风险 R( er)均可看作是政府监管努力 er 的函数,

其最优表达式可表示为监管成本一定条件下流域生态

风险最小[ 11]
: maxU( er) = minR( er) , s. t . erpr [ C0。式

中, Pr为利益相关者为政府实施单位监管愿意付出的

价格, 假定该价格不变; C0 为社会公众付出的监管总

成本,就存在 9R/ 9er< 0, 即流域的生态风险与政府监

督呈反向变动关系; 也存在 9U/ 9er> 0, 即流域总福利

效用与政府监管呈正向变动关系。

当然,作为公众委托的政府监管部门,其存在的目

标就是保证流域的生态稳定, 实现流域内福利最大化。

在信息完全充分的情况下,如通过建设流域电子信息

化建立流域生态环境信息披露制度, 采用利益相关者

监督平台和流域生态实时直报系统, 及时准确地向流

域利益相关者提供流域生态信息, 公众可通过最优监

督契约和监管来确定价格,使政府的目标和流域其他

利益者的目标达成一致。但如果在信息不对称情况

下,结果会是如何呢? 假定政府部门追求的是收入一

定、成本最小化的行为模式。其表达式为: max U( R,

er )= R- C( er ) ; s . t . erPr [ R。式中, R和 C分别为政

府部门的固定收入和实施监督付出的成本。政府监管

效用和付出监管努力呈反向变动关系,即 9U/ 9er< 0;

监管成本和监管努力呈正向变动关系, 即 9C / 9er> 0。

在这种情况下, 如果政府监督努力增加,委托人的效用

将增加,但政府的效用会降低。结合上述公式和约束

条件可求得监管均衡解( e
*
r , 0) ,特别是当政府部门努

力把 er 达到 e
*
r 时, 政府的租金为零,效用最低。在实

际中, 政府提供的努力在 0 ) e
*
r 之间, 政府监管部门

的租金为| C ( e
*
r ) - C ( er ) | , 流域内的福利损失为 U

( e
*
r )- U( er )。

在当今以 GDP 为主要的地方政府考核绩效情况

下,为了增加自己的租金,属地政府会存在强烈的动机

尽可能减少对流域生态的监督努力。如果将流域生态

治理监督权只委托给政府部门, 会使政府部门存在很

大的寻租空间, 政府部门的目标可能会偏离流域福利

最大化的目标, 造成流域内的福利损失。为了规范政

府行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, 也为了降低流域风

险成本,最基本的是要提高信息的透明度。因此, 在机

制设计中应采用流域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机制,这样

可使流域内各种信息更具有充分性, 降低管理者的机

会主义行为和垄断租金[ 12] ,减少流域内的福利损失。

6  结论

只有实现真正有效的合作, 流域生态才能发挥最

大的价值,因此公众参与机制是形成共同治理的基础。

对流域生态利益分配方案,要求存在一种能使不同利

益相关者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。这可通过效用转移机

制,即收益较多的利益方合理补偿收益较少的一方。

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, 补偿可由效用(福利)转移量来

确定, 这种效用转移可增加利益者合作的动力。但由

于流域生态效用函数难以精确量化, 在实际工作中计

算利益相关者损失量和收益量的工作较困难,所以更

可行的是通过谈判协商机制来解决利益冲突。政府依

靠其影响力和组织力, 将利益相关者召集在一起进行

谈判协商。但正如谈判协商机制中分析的那样,政府

应在谈判的过程中尽量充当好组织员和监督员的服务

角色,让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各方的谈判和协商, 找到

各方都能接受的均衡解, 这也体现了共同治理中的民

主性和公平性。为了使这三种机制有效发挥作用, 共

同监督机制必不可少。只有实施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监

督,才可使信息更加公开透明,降低权力部门的寻租空

间,减少流域内福利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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